
镇江市迎世博

旅游投诉、求助应急处理工作预案
为了及时有效地处理世博会期间在镇江市可能发生的旅游投诉和求助，尽可能的为旅游者提供救援和帮助，依法维护来镇旅游者的合法权益，保障上海世博会顺利开展，依据《旅行社条例》、《旅游投诉暂行规定》以及行业管理工作要求，特制定本工作预案。

一、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世博会期间发生在镇江市的各类旅游投诉和求助事件。适用时间为2010年5月1日至10月31日。

二、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的原则。把保障旅游者合法权益作为首要任务，发挥好预警作用，最大程度地预防旅游投诉和求助事件的发生。对已发生的旅游投诉和求助，迅速、有效、妥善地处理，尽一切可能为旅游者及时提供各种帮助。

2、及时、有效的原则。积极发挥旅游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的网络作用，尽一切可能将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在旅游现场就能得到及时、妥善地处理。尽可能做到：不让旅游投诉带回家。

三、组织机构

成立镇江市“迎世博”旅游投诉、求助应急处理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旅游投诉领导小组）。

组  长：赵春寅　　市旅游局副局长   

副组长：李春水　　市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所长
成  员：邱  平   苏  玮   张双燕   茅卫东   曾银娣
四、工作职责
旅游投诉领导小组负责世博会期间镇江市旅游行业的旅游服务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组织、检查旅游质监网络成员单位的旅游服务质量监督管理工作。决定本预案应急响应程序的启动和终止。

世博会之前，旅游投诉领导小组召开全市企业的“迎世博”旅游接待监督服务质量会议。要求各旅游企业必须制订“迎世博”旅游接待服务工作预案，建立应急处置工作机制，确保旅游企业各项管理制度落实到位，各项工作任务落实到位，相关工作人员落实到位，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及时报告、及时处置，做到不迟报、不瞒报、无漏报。

旅游投诉领导小组负责监督世博会期间本市旅游经营单位落实有关涉旅突发事件的预防措施，并与日常旅游投诉求助处理工作相结合。收集整理本市有关可能引发投诉求助的隐患的信息，适时向旅游企业和旅游者发出警告或警示。旅游投诉或求助发生后，及时对相关旅游企业提出旅游投诉处理工作意见和建议，督促相关旅游企业及时处理旅游者的投诉，必要时及时作出投诉处理决定书。

五、旅游质监网络
为了能够在旅游第一线及时、妥善处理世博会期间旅游者在镇江旅游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强烈的责任感创造性地开展旅游市场质量监管服务工作，将工作重心前移，注重事前防范，在整个行业建立纵向到底的旅游服务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网络，使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能够在旅游现场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理，将旅游投诉有效地扼止在萌芽状态。建立旅游质监工作网络如下：

1、旅行社：

（1）在全市各旅行社建立旅游服务质量监督员制度。将旅行社旅游质监员组织起来，形成旅行社服务质量监督管理网络。

（2）工作任务：在世博会期间，旅行社质监员在旅行社总经理的领导下，按照行业管理的要求，负责实施对旅行社服务质量的监督管理，协助市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处理旅游者对本旅行社的投诉事宜。

（3）在世博会之前，由市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负责，组织旅行社质监网络人员开展相关的政策法规学习，举行相关的业务交流，提高全市旅行社质监人员的工作技能。

（4）建立相关的工作制度和基础管理工作台帐。
2、旅游星级饭店：

（1）在全市旅游星级饭店建立旅游服务质量监督员制度。将旅游星级饭店旅游质监员组织起来，形成旅游星级饭店旅游服务质量监督管理网络。
（2）工作任务：在世博会期间，旅游星级饭店质监员在饭店总经理的领导下，按照行业管理的要求，负责实施对饭店的旅游服务质量的监督管理。

（3）接到旅游者对本饭店的投诉，必须十分钟之内到达现场处理。

（4）在世博会之前，由市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负责，组织旅游星级饭店旅游质量网络人员开展相关的政策法规的学习和业务交流活动。

（5）建立相关的工作制度和基础管理工作台帐。

3、旅游景区：

（1）以各主要旅游景区游客中心为载体，建立镇江市旅游景区旅游服务质量监督管理网络。

（2）工作任务：在世博会期间，负责本景区的旅游服务质量监督管理工作，为旅游者提供旅游咨询、景点讲解等服务，协助市旅游服务质量监督管理所处理旅游者对本景区的旅游投诉。

（3）在世博会之前，举行景区旅游质监网络人员的活动，针对景区内的旅游者需求，开展工作交流和研讨。

（4）接到旅游者对本景区的投诉，必须进行及时、有效地处理。

（5）建立相关的工作制度和基础管理工作台帐。

4、旅游车船公司：

（1）镇江市旅游车船公司服务质量监督管理网络人员，由全市旅游车、船公司负责质量、安全工作的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

（2）工作任务：在世博会期间，按照行业管理的要求，负责所在单位的旅游服务质量的监督管理。协助市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处理涉及本单位的旅游投诉。

（3）建立相关的工作制度和基础管理工作台帐。

5、旅游推荐单位：

（1）镇江市旅游推荐单位（餐饮商店）旅游服务质量监督管理网络，由各旅游推荐单位负责服务质量监督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员组成。

（2）工作任务：在世博会期间，按照旅游行业管理工作要求，负责实施本单位的旅游服务质量的监督管理工作，协助市旅游服务质量监督管理所处理旅游者对本单位的投诉。

（3）建立相关的工作制度和基础管理工作台帐。

6、横向部门联动处理旅游投诉的工作网络
（1）横向部门联动处理旅游投诉的工作网络，由旅游、工商12315、园林、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等相关单位派员组成。

（2）工作任务：及时、妥善处理在世博会期间旅游者在相关场所购物、住宿、参加娱乐活动或因乘坐出租车、长途汽车、火车、飞机以及在寺庙、宗教场所引发的各类旅游者投诉。

在世博会期间（5月1日至10月31日），要求全市所有旅游质量监督管理员的手机做到每天24小时开机，确保信息渠道畅通，发现问题，及时沟通、及时解决。

六、应急处理程序

1、景区周围环境（景区周围的小商店、小饭店、旅游停车场）的投诉，分别转交相关部门处理。及时跟踪处理结果，必要时及时赶赴现场协助处理。

2、相关旅游企业的投诉，及时转交相关旅游企业处理。及时提出相关的处理意见、建议，及时跟踪处理结果。

3、火车站、汽车站、出租车、商店、娱乐场所、社会饭店、宗教场所等投诉，转交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联动处理旅游投诉网络成员单位处理。及时跟踪处理结果。必要时及时赶赴现场协助处理。

4、旅游车船公司的投诉，转交相关的旅游车船公司处理。及时跟踪处理结果。

5、网上的旅游投诉，由于与旅游者的联络方式，主要是依靠网络方式联系，有些旅游者（网民）又不愿意提供电话等联络方式，所以对旅游投诉处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网上受理旅游者投诉的工作要求：（1）迅速、及时。（2）文字表述要准确、清楚。

6、投诉：要及时了解投诉事由和投诉请求等基本情况，必要时做好相关的登记备案工作。做好劝说安抚工作，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态恶化。及时与相关旅游企业联系，提出处理旅游投诉的工作意见和建议，果断采取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施，经调解达成协议后，制作协议书，由投诉人、被投诉人（主要负责人）、协调人三方签字确认。并及时跟踪、监督，确保协议落实。

七、后勤保障
1、旅游投诉电话为85237555，在世博会期间（5月1日至10月31日）24小时开通。值班人员必须做好相关的投诉处理工作。

2、苏L-01868为旅游投诉应急处理工作的保障车辆，由旅游投诉领导小组统一调配，一旦有旅游投诉需应急出动，必须快速到位。

3、旅游投诉应急处理领导小组人员，在接到赶赴现场的应急指令时，必须无条件的在最短时间内快速奔赴指令地点，必要时可乘坐出租车快速赴指令地点，车费由单位负责报销。

八、善后处理

1、办理旅游投诉结案手续。

2、对旅游投诉中反映出来的旅游企业存在的问题、违规行为及时作出处理。

3、定期召开旅游投诉情况分析会，总结经验教训，帮助、指导旅游企业提高旅游服务质量监督管理工作水平。

4、服务大局、降低影响。对发生的旅游投诉求助进行处理后，要积极主动发布信息、做好舆论引导，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九、附则

预案由旅游投诉领导小组制定、解释和组织实施。

旅游投诉领导小组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修订本预案。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镇江市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
镇江市旅游监察大队
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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